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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重要提示： 

1、 本征收补偿协议在双方签署且颁布政府征收文件后生效。 

2、 本次征收补偿款为分期支付，故存在不能按期收款的风险。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了加快地方城市建设步伐，实现地方经济发展，根据《美姑县城市总体规

划》，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民政府（下称“美姑县人民政府”）需对

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征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

章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绵竹兴远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美姑化工”）与美姑县人民政府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协议书》（下称“《征收补偿协议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董事会审议情况 

该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美姑化工与美姑县

人民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美姑县人民政府依法对美姑化工所拥有的国

有土地进行征收，并对美姑化工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屋

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和园林绿化进行征收补偿，土地征收补偿、

员工安置补偿、生产线销爆费共计为 2465.00万元。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征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美姑县人民政府 

乙方：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 

1、征收范围的基本概况 

本次土地征收范围为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使用权面积共计 128024.30

平方米地块，及该地块内的建筑物、地上附着物。 

2、征收补偿的范围及补偿金额 

根据四川方略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美姑化工有限公司单项

资产评估报告书》（川方评报字【2015】第 143 号）评估值为 2335.3162 万元；

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征收地块及征收地块内的建筑物、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

2335.00万元，且甲方向乙方支付员工安置补偿费、生产线销爆费共计 130万元。 

上述三项费用合计为 2465.00万元。 

3、征收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个月内，甲方向乙方先行支付征收补偿款1500.00万元；

剩余的征收补偿款 965.00万元，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年内支付完毕。 



4、甲方承诺与保证： 

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向乙方支付征收补偿款共计 2465.00 万元；在本

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接收并占有征收地块并与乙方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并在乙方

的协助下，办结征收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法律手续。 

5、乙方承诺与保证： 

乙方以出让方式合法拥有征收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使用权以权属

登记为准，乙方对征收地块内的建筑物、地上附着物拥有独占、排他的所有权；

乙方协助甲方办理征收地块及征收地块内的建筑物、地上附着物产权权属变更登

记手续，并出具相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  

6、违约责任 

甲方必须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征收补偿款；乙方必须按

照本协议约定，按时向甲方交付征收地块。因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承担损失赔偿

责任。 

7、其他条款 

甲方对乙方名下的征收地块及征收地块内的建筑物、地上附着物的征收行为

属于美姑县人民政府政策性征收，甲方应协调当地税务部门确认此次征收属于政

策性征收。同时,甲方应在权限范围内协调乙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对乙方因征收行为

可能产生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免予征收。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美姑县人民政府与美姑化工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有利于美姑县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该土地征收补偿事项为推进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民爆生产企业整合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促进当地民爆市场的健康稳定

发展，也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创造更好的效益。美姑化工因土地征收及后

续整合等事项已实施停产，处置后可能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